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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檢驗測定機構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條 申請檢測機構許可

證者，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 申請表。 

二、 機關（構）組織證明文

件。 

三、 負責人證明文件影本。 

四、 檢驗室地理位置簡圖。 

五、 檢驗設施配置圖及平

面圖。 

六、 檢測人員任職、學經歷

及必要之訓練證明文

件影本。 

七、 敘明申請之項目、使用

方法名稱及其標準作

業程序等文件。 

八、 具有申請項目十五組

以上實際檢測數據及

相關品管圖表或具有

申請項目檢測經驗能

力之證明文件與相關

品管資料。但中央主管

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

此限。 

九、 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

檢驗室品質系統基本

規範編制之檢驗室管

理手冊，其內容至少應

包括：公正性、保密、

架構、人員、設施與環

境條件、設備、計量追

溯性、外部供應的產品

與服務、要求事項、標

單與合約之審查、方法

的選用及驗證、採樣、

檢測樣品之處理、技術

第十條 申請檢測機構許可

證者，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 申請表。 

二、 機關（構）組織證明文

件。 

三、 負責人證明文件影本。 

四、 檢驗室地理位置簡圖。 

五、 檢驗設施配置圖及平

面圖。 

六、 檢測人員任職、學經歷

及必要之訓練證明文

件影本。 

七、 敘明申請之項目、使用

方法名稱及其標準作

業程序等文件。 

八、 具有申請項目十五組

以上實際檢測數據及

相關品管圖表或具有

申請項目檢測經驗能

力之證明文件與相關

品管資料。但中央主管

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

此限。 

九、 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

檢驗室品質系統基本

規範編制之檢驗室管

理手冊，其內容至少應

包括：檢驗室運作之組

織、品質系統、文件管

制、客戶要求、標單與

合約之審查、委外檢

測、服務與供應品採

購、客戶服務、抱怨處

理、檢測工作不符合要

求時之管制、矯正措

一、 依新版 ISO/IEC 

17025 測試及校

正實驗室之能力

一般要求，修正

管理手冊應包含

之章節，爰修正

第一項第九款。 

二、 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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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確保結果的有效

性、檢測報告、抱怨處

理、不符合工作、數據

管制與資訊管理、管理

系統文件、管理系統的

文件管制、紀錄的管

制、處理風險與機會之

措施、改進、矯正措

施、內部稽核及管理審

查。 

十、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之文件。 

前項申請文件不符規

定或內容有欠缺者，中央主

管機關應通知其限期補

正，屆期未補正者，應予駁

回，所收文件不予退還。 

施、預防措施、紀錄管

制、內部稽核、管理審

查、人員、設施與環境

條件、檢測方法、儀器

設備管理、量測追溯

性、採樣、檢測樣品之

處理、檢測品質保證及

檢測報告等。 

十、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之文件。 

前項申請文件不符規

定或內容有欠缺者，中央主

管機關應通知其限期補

正，屆期未補正者，應予駁

回，所收文件不予退還。 

第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

辦理檢測機構許可證之審

查、評鑑及諮詢得設評鑑技

術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

會）。 

前項審議會置委員二

十一人至二十五人，任期均

為二年，期滿得續聘之。 

第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

辦理檢測機構許可證之審

查、評鑑及諮詢得設評鑑技

術委員會（以下簡稱評委

會）。 

前項評委會置委員二

十一人至二十五人，任期均

為二年，期滿得續聘之。 

檢驗測定機構評鑑技

術委員會屬本署任務

編組，惟依中央行政機

關組織基準法第六條

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委員會」係二級機關

或獨立機關使用，爰酌

修相關用詞。 

第二十四條  檢測機構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依空氣污染

防制法第七十條、室內空氣

品質管理法第十六條、噪音

管制法第三十二條第二

項、水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九

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一

款及第二項、廢棄物清理法

第五十八條、毒性及關注化

學物質管理法第五十八條

第七款、環境用藥管理法第

四十八條第五款或飲用水

第二十四條  檢測機構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依空氣污染

防制法第七十條、室內空氣

品質管理法第十六條、噪音

管制法第三十二條第二

項、水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九

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一

款及第二項、廢棄物清理法

第五十八條、毒性及關注化

學物質管理法第五十八條

第七款、環境用藥管理法第

四十八條第五款或飲用水

一、 配合第十條增訂

管理手冊應包含

之章節，爰修正

第一項第二款有

關處罰規定，俾

符合處罰明確性

原則。 

二、 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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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條例第二十四條之一

各該罰則規定辦理： 

一、 違反第三條第二項、第

十一條第四項、第十七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

款、第四款、第五款及

第七款、第十八條第一

項、第十九條第三項、

第二十條第一項或第

二十二條之規定者。 

二、 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未依檢驗

室管理手冊之人員、設

備、要求事項、標單與

合約之審查、方法的選

用及驗證、採樣、檢測

樣品之處理、技術紀

錄、檢測報告、管理系

統的文件管制或紀錄

的管制之規定執行業

務。 

三、 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

第六款之規定，依各環

境保護法規分別累計

達三次者。 

四、 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

規定者。但屬檢測機構

非檢驗室主管或品保

品管人員之檢測人員

未依第十九條第一項

規定期限內辦理變更

登記之情形者，以一年

內累計達三人次者。 

五、 違反第二十一條規

定，未依期限送交盲樣

測試結果，或拒絕參加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採樣技術評鑑或盲樣

管理條例第二十四條之一

各該罰則規定辦理： 

一、 違反第三條第二項、第

十一條第四項、第十七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

款、第四款、第五款及

第七款、第十八條第一

項、第十九條第三項、

第二十條第一項或第

二十二條之規定者。 

二、 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未依檢驗

室管理手冊之文件管

制、委外檢測、紀錄管

制、人員訓練、檢測方

法、採樣、檢測樣品之

處理、檢測品質保證或

檢測報告之規定執行

業務。 

三、 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

第六款之規定，依各環

境保護法規分別累計

達三次者。 

四、 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

規定者。但屬檢測機構

非檢驗室主管或品保

品管人員之檢測人員

未依第十九條第一項

規定期限內辦理變更

登記之情形者，以一年

內累計達三人次者。 

五、 違反第二十一條規

定，未依期限送交盲樣

測試結果，或拒絕參加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採樣技術評鑑或盲樣

測試者。 

六、 接受中央主管機關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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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者。 

六、 接受中央主管機關依

第二十一條規定進行

採樣技術評鑑或盲樣

測試結果，連續二次不

合格者。 

七、 檢測機構未依規定期

間申請展延，於許可證

有效期限屆滿日後，仍

繼續執行該項目之檢

測業務；或經中央主管

機關撤銷、廢止許可證

或經命停止其檢測類

別或項目者，自處分書

送達之日起，仍繼續執

行該檢測業務者。 

八、 申請許可文件、檢測人

員之設置、檢測或數據

處理過程、檢測報告或

其他申報資料虛偽不

實者。 

檢測機構於執行環境

檢驗測定業務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屬情節重大，除處

罰鍰外，得依前項各該法律

規定命其停業，必要時，並

得廢止其許可證或勒令歇

業： 

一、 申請許可文件、檢測人

員之設置、檢測或數據

處理過程、檢測報告或

其他申報資料虛偽不

實。 

二、 相同檢測項目於一年

內違反第十七條第一

項第二款、第三款規

定，經主管機關處分三

次者。 

第二十一條規定進行

採樣技術評鑑或盲樣

測試結果，連續二次不

合格者。 

七、 檢測機構未依規定期

間申請展延，於許可證

有效期限屆滿日後，仍

繼續執行該項目之檢

測業務；或經中央主管

機關撤銷、廢止許可證

或經命停止其檢測類

別或項目者，自處分書

送達之日起，仍繼續執

行該檢測業務者。 

八、 申請許可文件、檢測人

員之設置、檢測或數據

處理過程、檢測報告或

其他申報資料虛偽不

實者。 

檢測機構於執行環境

檢驗測定業務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屬情節重大，除處

罰鍰外，得依前項各該法律

規定命其停業，必要時，並

得廢止其許可證或勒令歇

業： 

一、 申請許可文件、檢測人

員之設置、檢測或數據

處理過程、檢測報告或

其他申報資料虛偽不

實。 

二、 相同檢測項目於一年

內違反第十七條第一

項第二款、第三款規

定，經主管機關處分三

次者。 

三、 檢測機構進行採樣技

術評鑑或盲樣測試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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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檢測機構進行採樣技

術評鑑或盲樣測試結

果連續二次不合格，經

限期改善而仍未完成

改善者。 

四、 未經核准或取得中央

主管機關核發許可證

即辦理第一條所定環

保法律授權之檢驗測

定。 

果連續二次不合格，經

限期改善而仍未完成

改善者。 

四、 未經核准或取得中央

主管機關核發許可證

即辦理第一條所定環

保法律授權之檢驗測

定。 

第二十七條  （刪除） 第二十七條  本辦法所定之

相關文書格式，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一、 本條刪除。 

二、 檢測機構管理有

關書表格式，行政

機關原即得本於

權責為之，無須訂

於法規，俾增加業

務執行彈性，爰刪

除本條。 

第三十條  本辦法除中華民

國一百十年一月二十七日

修正發布之第十條第一項

第九款及第二十四條第一

項第二款，自一百十年四月

一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

行。 

第三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考量檢測機構配合本

次第十條第一項第九

款及第二十四條第一

項第二款修正內容，須

進行檢驗室管理手冊

轉版，應給予合理之作

業期程，爰增訂第二項

特定施行日期之規定。 

 


